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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沪工程委〔2019〕46 号 

 

 

关于成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

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的通知 

 

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机关部处、直属单位、学

院（部、中心）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《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》，经研究，

决定成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。现将

有关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鲁嘉华 

副组长：朱洪春  茅红柳 

二、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朱洪春  茅红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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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员：高锡文  徐  阳  刘福窑  朱  蓓  鲁柏青 

  孙文钧  曾国辉  柳如荣  董旖旎  茅  蕾 

  吴  清  张志刚  徐建华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共上海

工程技术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。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巡察工作工作

小组办公室与纪委办合署办公。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成员将根

据职务变动自然更替，部门暂无正职的，由主持工作的副职代替。 

 

 

中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委员会     

2019 年 9 月 16 日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7日印发 


